


迪环审〔2020〕15号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
《德钦县忠太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德钦县水务局：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审批德钦县忠太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德水发〔2019〕194号）文件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位于德钦县羊拉乡茂顶村撒荣河上游，项目代码：2018-533422-76-01-037825。水库坝址位于东经99°5'2.32"，北纬28°36'30.96"，工程规模为小型，工程等别为Ⅳ等。水库总库容166.3万m³，兴利库容108.3万m³，正常蓄水位3162.28m，水库年供水量为430.4万m³。枢纽工程主要建筑物由大坝、溢洪道及导流输水隧洞等组成，最大坝高64.4m，坝顶高程3166.40m；输水工程采用有压管道输水，由输水主管、左岸撒荣村输水管和右岸南仁格面村输水管及散荣、贡荣精准扶贫集中安置搬迁点输水管组成，总长为37.28km。工程总投资45018.4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83.4万元，占总投资的3.07%。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迪发改农经〔2017〕27号文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建设单位在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措施前提下，我局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书》中所列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本批复的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的主要环境影响
（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设施工和水库蓄水期间，对地表植被造成一定的破坏，扰动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区域部分陆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可能受到人为活动及水库库区淹没的影响。工程建设期间和蓄水后，将淹没、占用和破坏部分陆生植被，施工活动可能对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惊扰和伤害。
（二）对水环境的影响
水库的建成运行将改变坝下河段的水文情势，将使坝下河道区域生境变得不稳定和下泄流量减少等将对坝下生物廊道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将产生不利影响。 
（3） 其他影响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污（废）水、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物，将对敏感点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三、减缓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严格落实敏感区保护措施
划定施工人员的活动区域，严禁超范围施工；禁止夜间施工，减少噪声对滇金丝猴为主的野生动物的影响，同时尽量缩短施工工期，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施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时清运出场地规范处置，禁止在施工区内乱弃；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恢复。	
（二）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安排管道线路，减少征占地，减少对植被、景观的破坏；严禁猎捕和食用野生动物；严格按照划定范围施工，禁止滥砍滥伐；严禁野外用火，合理利用好护林员，制定合理的施工作业方式，尽可能避免施工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对于永久性占用的林地，应根据有关规定采取异地补偿的方法恢复，对临时占地及时进行恢复。运行期在库区四周设置网状围栏，防止野生动物落水；库区设置监控设施，与库区管理用房联网，实时监控库区野生动物活动情况，发现野生动物落水及时营救，同时配备野生动物落水营救设施、设备，同时必须保障野生动物廊道畅通，确保野生动物正常自由活动。
（3） 严格落实生态流量下泄措施
优化工程蓄水和运行调度方案，结合上游来水量及下游生态需求调整实际下闸蓄水时间，合理安排生态用水量，保证下游生态流量，同步建设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确保下游生态环境用水。

    （四）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
按有关规定开展水库蓄水前的清库工作，加强径流区水源涵养林营造和保护，禁止在径流区开展污染水体水质的活动，加强库区水质保护，划定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加强水源地标准化建设，确保库区水质安全。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运行期生活污水经沉淀处理后达标排放。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制定环境污染风险防范应急预案，并报迪庆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备案，建立完善应急报告制度，落实应急物资和经费。同时凡是可能对水库水源涵养林、水库水质等造成破坏和污染的行为，应严格制止。
（五）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施工区域进行洒水降尘，砂石料加工场地采取彩钢瓦封闭措施，运输车辆采用封闭运输、限速，石料、风化料及土料容易起尘建筑材料不在项目区内长时间堆放，临时堆存采用土工布遮盖，管理用房厨房安装抽油烟机。
（六）声环境保护措施
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或工艺，改进施工现场施工工艺，设置禁止鸣笛、环境保护宣传等各种标示标牌，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同时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加强施工运输的管理，尽可能不使用或少用炸药，确需使用则科学爆破，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严禁干扰或惊吓野生动物。
（七）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废弃土石方运至弃渣场堆放，不得随意丢弃；建筑材料、废弃土石方、生活垃圾禁止随意丢弃；施工区设置垃圾收集设施，定期对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进行统一分类收集，运至周边乡镇村垃圾处置场所集中规范处置；弃渣场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采取拦挡、截排水及覆土绿化措施,危险废物交由资质单位处置。
四、工程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一）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纳入工程监理内容一并实施，并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及时开展施工期的环境监测工作，施工期工程环境建立报告和环境监测报告须作为项目竣工环保验调查的必备内容之一。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施工纳入工程建设合同，严格对施工队的管理力度，做到科学文明作业。
    （二）蓄水前应开展阶段环境保护验收，蓄水及运行期生态流量下泄及生态调度方案、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及在线监测系统等应作为主要内容。工程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三）你局应建立内部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人员和环境保护责任。制定和落实各项监测计划、生态调度、环境管理等措施有效性开展长期跟踪监测，适时纳入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管理体系。适时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运行3至5年，应按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四）施工期间每季度应向迪庆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数码报告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执行情况，每年报送年度总结报告。
五、项目若发生重大变动，须另行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重新报批。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项目才开始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批。
六、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和批复文件送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报备。
七、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负责组织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
八、其他未经说明事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现行标准及政策要求办理。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20年6月22日
（此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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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发展改革委，州水务局，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环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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